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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落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

師資要求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辦理。

二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研習說明：

(一)線上研習：

１、請至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（https://ups.moe.ed

u.tw/index.php）進行「綜合線上課程21小時」研習

，共有7門課：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規劃與發展、綜合

活動領域教學資源整合與運用、綜合活動領域多元評

量理念、綜合活動領域教學效能省思與精進、綜合活

動領域教材選用與評鑑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內涵

解讀及綜合活動領域多元教學理論。

２、課程通過後，研習時數會自動傳送至教育部全國教師

在職進修資訊網。請老師列印個人研習紀錄、完成核

章，方能報名7、8月間辦理的實體課程研習。

(二)實體課程研習：本府預計於7、8月間辦理四場次實體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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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15小時研習，實施計畫另函通知。

三、完成線上及實體課程36小時研習之合格教師（含現職教師

及持有教師證之代理代課教師），將另核發研習證書，即

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合格專長師資。

四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師資安排乙案，已納入教學正常化

訪視及教育部統合視導地方教育事務的項目之一，請各校

督導教師完成該項研習、取得證書，並遴請其擔任該領域

授課教師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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